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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X同学：
根据《北京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》规定，你的重新申请学位期限将于****年**月**日（校学位会具体日期）截止，学位论文在（专家评阅/答辩/学位分会审议）环节未通过（理由附后），学校拟不授予你（博士/硕士）学位。校学位会审议后将作出最终决定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【第三十九条】，你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，可于____月____日前向__________学院以___________形式提交陈述、申辩的相关材料，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。
如有疑问，请联系：
地址：北京大学XX院系XX办公室
邮箱：xx@xx；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相关材料（评阅材料、答辩决议书等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大学__________学院
20____年____月____日
